
资源与环境工程学院2009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第二阶段考试实施细则

（环境工程、矿业工程）

根据武汉科技大学《关于做好2009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第二阶段考试的通知》和相关要求，在执行学校相关规定基础上，特制订我院实施细则。
一、第二阶段考试实施工作流程 ：（相关地点均在校本部）
1、11月21日08：00-08：30：
（1）进一步确认考生资格。参加第二阶段测试的考生将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三证原件交研招办查验（已经查验的除外），对不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规定的，不予综合测试。
（2）报名费收取。11月21日在财务处（青山校区主楼1210室）交综合测试报名费160元/人（青山校区主楼1210室）。
（3）到学院报到。考生持本人准考证、身份证、综合测试的报名费收据，到教五楼5308室报到，并向学院提供毕业证、学位证、身份证复印件一份，领取《第二阶段考试的考生情况登记表》、《综合考核表》、登记考试科目。
2、11月21日08：30-10：30：参加专业课测试的考生，持本人准考证和身份证到教五楼5418室参加专业笔试；10：30-12：00，考生持本人准考证、身份证，到教五楼5416室参加专业素质测试。

二、第二阶段考试工作安排
1、专业课测试（闭卷，满分为100分，占综合测试总成绩的50%）

1）时间和地点：11月21日上午08：30-10：30，在教五楼5418室进行考试。
2）考试科目：a、矿业工程领域：金属矿床地下开采、金属矿床露天开采、球团理论与工艺、选矿学、凿岩爆破、劳动保护管理(任选一门)；

b、环境工程领域：水污染控制工程、工业通风、固体废物的处理与处置、环境工程微生物学(任选一门)；
注：①上述课程的参考书参见2009年在职人员攻读硕士学位招生简章；

②考试时间为2小时；考试规则同09年GCT考试规则。

2、专业素质测试（满分为100分，占综合测试总成绩的50%）
1）时间：11月21日上午10：30-12：00

2）地点：教五楼5416室

注: ①考生须持第二阶段考试的考生情况登记表、综合考核表参加。

②工作业绩、成果情况内容包括：获奖（级别、排名）、专利（类别）、发表论文（刊物名称、时间、排名）等（面试时须提交有关复印件）。

3、考核要点：主要从工程领域的视角考察考生的工程背景、成长过程、研究能力、工作状况、专业基本知识和基本专业技能等；考核考生全面掌握本专业基础知识的程度以及运用所学知识分析与解决工程和生产实际问题的能力；着重考核考生思路是否敏捷，运用原理是否正确，方法是否合理，论述表达是否清楚。
三、综合测试成绩的使用 

1） 综合测试成绩的计算

综合测试成绩=专业课测试成绩（50%）+专业素质测试成绩（50%）
2） 综合测试成绩的使用

1 综合测试成绩为综合测试时各方式考核成绩之和，综合测试成绩满分为100分，60分为合格，未达60分者为不合格考生，不予录取；
四、未尽事谊，请与学院办公室罗老师联系，电话027-688628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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